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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 

98 年度第一次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8 年 9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 10 樓都委會會議室 

參、主持人：洪主任委員正中             紀錄：陳心怡 

肆、出席單位：詳簽到簿 

伍、第八屆更新委員介紹 

陸、審議案：共三案 

（一）本次三案審議案皆為安平舊部落民居整建維護更新案，針對安平

舊部落民居整建維護案件，整建維護原則決議如下： 

1. 風貌維護以現況維護，依美感及文化代表性為考量。 

2. 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需滿足，如管線、排水、污水處理等。 

3. 傳統工法的落實 

4. 維護過程的完整紀錄 

（二）未來安平舊部落民居整建維護之提案資料，請加強改善以下幾點： 

1. 審核小組之審查意見、修正之狀況，請加強說明及圖面呈現，

如排水設施、管線出口預留等應於圖面清楚呈現。 

2. 請增加周邊環境照片之呈現。 

3. 預算編列請注意項目羅列方式之表達，酌予說明，避免誤解。 

（三）個案審議，詳後附件。 

審一案：「擬定臺南市安平舊部落中興街18巷9號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審二案：「擬定臺南市安平舊部落中興街 47 號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審三案：「擬定臺南市安平舊部落效忠街44巷1號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柒、研議案：共一案，詳後附件 

研一案：「擬定臺南市中西區巨唐建設公司臺南案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捌、散會（上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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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 98 年度第 1 次會議 審議第 1 案 

案名 擬定臺南市安平舊部落中興街 18 巷 9 號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說明 

一、計畫擬定機關：臺南市政府 

二、法令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 

三、計畫範圍與面積(詳圖一) 

基地位於安平舊部落更新地區之安平舊部落維護區內，地址為台

南市安平區中興街 6 巷 7 號。面積為 103.9 平方公尺。符合更新單元

劃定基準。 

四、實施者：臺南市政府 

五、計畫目標 

（一）維護環境資產  

（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三）改善地區整體風貌 

六、處理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本更新單元更新事業處理方式為整建維護，無重建區段。並依循

《臺南市安平舊部落更新地區都市更新計畫》之《民居整建維護補助

申請須知》規定辦理。 

七、整建維護計畫(詳圖二) 

以建築物外觀含屋頂、牆面、門窗等之整修為主，工程項目詳如

圖二。 

八、檢附資料： 

(一) 圖一  更新單元範圍示意圖 

(二) 圖二  整維護設計圖說 
九、以上提請審議會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審一-2

 



 審一-3

 



 審一-4

 



 審二-1

臺南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 98 年度第 1 次會議 審議第 2 案 

案名 擬定臺南市安平舊部落中興街 47 號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說明 

一、計畫擬定機關：臺南市政府 

二、法令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 

三、計畫範圍與面積(詳圖一) 

基地位於安平舊部落更新地區之安平舊部落維護區內，地址為臺

南市安平區中興街 47 號。面積為 49.22 平方公尺。未達單元劃定基準，

擬請同意劃定。 

四、實施者：臺南市政府 

五、計畫目標 

（一）維護環境資產  

（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三）改善地區整體風貌 

六、處理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本更新單元更新事業處理方式為整建維護，無重建區段。並依循

《臺南市安平舊部落更新地區都市更新計畫》之《民居整建維護補助

申請須知》規定辦理。 

七、整建維護計畫(詳圖二) 

以建築物外觀含屋頂、牆面、門窗等之整修為主，工程項目詳如

圖二。 

八、檢附資料： 

(一) 圖一  更新單元範圍示意圖 

(二) 圖二  整維護設計圖說 
九、以上提請審議會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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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 98 年度第 1 次會議 審議第 3 案 

案名 擬定臺南市安平舊部落效忠街 44 巷 1 號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說明 

一、計畫擬定機關：臺南市政府 

二、法令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 

三、計畫範圍與面積(詳圖一) 

基地位於安平舊部落更新地區之安平舊部落維護區內，地址為台

南市安平區效忠街 44 巷 1 號。面積為 47.81 平方公尺。未達單元劃定

基準，擬請同意劃定。 

四、實施者：臺南市政府 

五、計畫目標 

（一）維護環境資產  

（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三）改善地區整體風貌 

六、處理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本更新單元更新事業處理方式為整建維護，無重建區段。並依循

《臺南市安平舊部落更新地區都市更新計畫》之《民居整建維護補助

申請須知》規定辦理。 

七、整建維護計畫(詳圖二) 

以建築物外觀含屋頂、牆面、門窗等之整修為主，工程項目詳如

圖二。 

八、檢附資料： 

(一) 圖一  更新單元範圍示意圖 

(二) 圖二  整維護設計圖說 
九、以上提請審議會審議。 

決議 
一、 建築正立面之設計，左、右應延續一致性，授權建築師及更新總顧

問與屋主討論修正後通過。 
二、 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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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 98 年度第 1 次會議 研議第 1 案 

案名 「擬定臺南市中西區巨唐建設公司台南案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研議案 

說明 

一、申請研議單位：巨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二、法令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16 條及台南市政府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 2 點規定。 

三、更新單元範圍與面積(詳圖一、圖二) 

本更新單元位於台南市中西區西門路以西、友愛街以北地區，申

請更新事業之地籍面積為 1,920 ㎡。建請同意擴大更新事業單元之地籍

面積為 2,305 ㎡。 

四、提案事項 

(一)同意擴大本案更新單元範圍並由市府出面協調不參與更新事業之

土地所有權人事宜。 

(二)同意依「擬定台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計畫

案」，陸、其他表明事項三、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之核算基準第

二段但書規定，允許本更新事業案申請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

並同意放寬建築基準容積。 

五、提案原由 

為響應台南市政府推動都市更新政策，達到活化市中心商業活動

及促進地方建設發展目標，巨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案實施者)擬就台

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地區範圍內，積極推動都市

更新事業工作。於民國 98 年 5 月就本案更新單元範圍提出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核准之申請。台南市政府業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規定，並於

同年 8 月完成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在案。 

本案所提更新單元範圍內之建築，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為屋齡超

過 50 年之無人居住、老舊且結構損壞建築物，嚴然造成都市治安及市

中心發展上的問題。市府為處理該一問題，邀請北部的巨唐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積極投入本地區更新事業工作，經長達五年與原土地所有權

人溝通協商，以優於市場價格方式，陸續取得大部分產權，並將取得

產權部分之危險建築逐一拆除，避免危害都市安全。原本規劃以較具

市場規模並符合都市發展之完整土地(即建請同意擴大都市更新單元範

圍)進行更新重建工作，惟西門五小段 108、110-1 及田段 42-90 等三筆

土地所有權人，不願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致本案更新工作延宕。為達

到府城都心再發展之目標，建請委員會同意擴大本案更新單元範圍並

由市府出面協調不參與更新事業之土地所有權人事宜。 



 研一-2

再者，當年(約民國 94-95 年間)，為快速推動更新事業工作，本案

實施者以遠優於市場價格，同意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惟依現行都市計

畫及台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計畫規定，受限於建

築基準容積及無法爭取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情形下，致本更新事業

計畫在財務方面產生不敷成本情形，勢將無法持續推動更新事業工

作，反而導致地方無法發展，中正商圈之商業活動沒落，實非本案實

施者及持續關心與投入府城都心發展之相關人士所樂見。建請委員會

同意本更新事業案申請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並放寬建築基準容積。

六、檢附資料： 

(一)圖一  更新單元範圍地籍圖(含建請同意擴大範圍) 

(二)圖二  更新單元範圍地形圖(含建請同意擴大範圍) 

七、以上提請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更新單元範圍建議修改為較合理之範圍，並請市府協助區內整合。

二、 原則同意本案未來得依法令及更新計畫之規定爭取都市更新建築容

積獎勵，原更新計畫中「府城生活博物館區」之限制規定，並請業

務單位檢討是否變更。 
三、 爭取基準容積提高部分，請補充本案更新效益、公共貢獻度後，提

本市都委會研議。 
四、 建議一併檢討本市中西區中正路、西門路沿線整體容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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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更新單元範圍地籍圖(含建請同意擴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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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更新單元範圍地形圖(含建請同意擴大範圍) 






